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98年 7月 2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4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公共設施臨時建築物是否需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
檢討二分之一綠化，提請討論。

決議：公共設施臨時建築物為依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

使用辦法」規定申請臨時建築使用，尚無檢討綠化之規定。


